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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保障主副食品供应及价格稳定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根据《上海市“菜篮子”区长负责制考核办法》、《上海市“菜

篮子”区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》、《上海市标准化菜市场管

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本区“菜篮子”工作，切实做

好主副食品保供稳价，更好地满足松江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，

结合松江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（资金保障）

松江区主副食品供应及价格稳定专项资金由区镇两级财政

预算统筹安排，用于保障松江区主副食品保供稳价工作。

第三条（部门职责）

（一）区经委为菜市场行业管理部门，负责专项资金的申请、

审核、拨付等。

（二）区财政局为区级财政预算的行政管理部门，负责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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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资金的预算安排，做好专项资金的拨付和监督管理工作等。

（三）各街镇（园区）落实属地职责，负责菜市场建设项目、

保供稳价运行调控项目的指导监督及资金支持等。

第四条（使用原则）

专项资金按照“按实列支、动态调整”的原则使用。

第二章 支持范围、内容、标准

第五条（支持范围）

（一）标准化（智慧）菜市场建设。支持标准化（智慧）菜

市场建设和改造提升。

（二）保供稳价运行调控。支持标准化（智慧）菜市场设置

“平价菜（肉）”专柜。

（三）考核奖励。支持考核先进的菜市场经营管理主体。其

中标准化菜市场应符合区域规划，经相关部门批准，按照《标准

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》（DB31/T 344-2020）要求建设。智慧

菜场应在标准化菜市场的建设标准上，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，

实现管理制度、场所、人员、商品经营、运行调控等管理内容的

智慧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。

第六条（支持内容和标准）

（一）标准化（智慧）菜市场建设

对符合区域规划要求的标准化（智慧）菜市场新建和改造给

予资金补贴，按照 5:5 比例分两年进行资金扶持。

对符合标准化菜市场建设要求、验收合格并持续运营的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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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菜市场，按照不超过项目资金总投入的 50%，最高不超过 50

万元给予资金支持。对标准化菜市场新建或改造后获得市级示范

性智慧菜市场认定的,给予 10 万元资金奖励。由区、街镇（园区）

按 7：3 比例共同执行。

（二）保供稳价运行调控

由各街镇（园区）每年安排相应的平价补贴资金用于补贴“平

价菜（肉）专柜”，确保市场供应和价格，保障居民需求。对稳

定价格的“平价菜（肉）专柜”经营管理主体，根据年度运行情

况，每年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。区财政按各街镇（园区）补贴额

的 70%予以补贴。

（三）考核奖励

每年，区经委指导各菜市场做好日常管理工作，并牵头区市

场监管局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卫健委（区爱卫办）、区消防救援

支队、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，按照菜市场建设管理的相关要求，

对全区菜市场的环境卫生、食品安全、保供稳价等工作进行考核。

同时，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全区菜市场建设情况进行综合测评，结

合日常管理、第三方机构评测结果进行综合评估，对获得星级评

定的菜市场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奖励。

第三章 预算资金管理

第七条（项目申报和资金拨付流程）

（一）菜市场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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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市场建设项目应在每年 8 月底前由各街镇（园区）向区经

委上报下一年度新建和改造计划。菜市场在建设改造前将项目申

报表、设计方案报属地街镇（园区）初审，初审通过后报区经委

同意后实施。项目竣工后由项目建设单位提出验收申请，由区经

委组织进行项目验收。验收合格并核定补贴金额后，经区经委班

子会审议通过报区财政，区财政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

进行资金拨付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 标准化（智慧）菜市场新建和改造项目申报表

2、 标准化（智慧）菜市场新建和改造项目设计方案

3、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

4、 标准化（智慧）菜市场新建和改造项目专项审计报告

5、 其他相关材料

菜市场建设项目原则上 4 年内不得重复享受同级财政资金

扶持。

（二）保供稳价运行调控项目

由区经委另行制定实施细则，并根据区政府有关文件或会议

精神执行。

（三）考核奖励

区经委按照考核排名情况对市场经营管理主体进行奖励。

第八条（监督管理）

（一）强化责任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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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资金支持的企业主体要对项目和专项资金使用的合法

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，并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同时配合

做好相关部门的督查检查。

（二）加强资金管理

区经委、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要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

执行情况进行核查。各街镇（经开区）对项目建设落实属地管理

责任，进一步强化项目实施效果。

（三）加强项目审核

区经委要对项目进行指导和监督，督促相关单位按要求完成

项目任务，对于弄虚作假、伪造申报材料的企业，将取消申报资

格，追缴已拨付项目资金，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九条（附则）

本办法由区经委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2024年1月起执行，有

效期至2028年12月。

附件：标准化（智慧）菜市场新建和改造项目申报表

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

2023年 1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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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标准化（智慧）菜市场新建和改造项目申报表
菜市场名称

地址

经营单位性质

国有企业（ ），集体企业（ ），私营企业（ ），股份公司

（ ），有限责任公司（ ），外商投资公司（ ） 其他（请注

明）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传真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

建设时间
总投资额

（万元）

摊位数

（个）

营业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管理人

员数量

（个）

摊位布局图 （请另附页提供）

项目内容

申请单位 盖 章

年 月 日

镇、街道、

园区意见
盖章

年 月 日

松江区经济

委员会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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